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藝術群音樂科教學科目與學分(節)數表 

課程 

類別 
領域/科目及學分數 

建 議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

調整說明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 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

部

定

必

修

科

目 

一

般

科

目 

語文 
國語文 16 3 3 3 3 2 2 

 
英語文 12 2 2 2 2 2 2 

數學 數學 8   2 2 2 2 
 

社會 
歷史 

4 2 2     
「社會領域」開設「歷史」、「地

理」二科，合計為 4學分。 地理 

自然科學 4 2 2     
合併物理、化學及生物為自然科學

領域，合計為 4學分。 

藝術 

音樂 

4 
1 1     

 

藝術生活   1 1   

綜合

活動 

家政 

4 
    2  

 

生涯規劃      2 

健康

與 

體育 

健康與護理 2 1 1      

體育 12 2 2 2 2 2 2 體育得以適應體育替代之。 

小       計 66 13 13 10 10 10 10 
 

專

業

科

目 

專業藝術概論 4 2 2     群共同專業科目，本群所屬之

科別均應修習，計 12 學分。 

 藝術欣賞 4   2 2   

藝術科技 4   2 2   

實

習

科

目 

展演實務 18 3 3 3 3 3 3 
群共同實習科目，本群所屬之

科別均應修習，計 18 學分。 

展演
製作
技能
領域 

多媒材實務 4 2 2     
 

劇場技術基礎實作 4   2 2   

表演
藝術
實務
技能
領域 

表演基礎實務 4 2 2     
 

肢體與聲音創作實作 4   2 2   
 

音樂
藝術
技能
領域 

音樂基礎實務 4 2 2     
 

節奏基礎實作 4   2 2   
 

小            計 54 11 11 13 13 3 3  

部定必修學分合計 120 24 24 23 23 13 13 
 

校
訂
必
修 

專業科目 

樂理 4 2 2     校訂科目中與本科職能相關之

進階專業與實習科目：樂理、視

唱聽寫、樂曲分析、太鼓演出實

作、打擊合奏實作、合唱演出實

務、合唱演出實作、合唱演出實習、

化妝與造型實作、音樂編曲實習、

表演技術實習，共 46 學分。。 

視唱聽寫 4   2 2   

樂曲分析 4     2 2 

實習科目 

太鼓演出實作 4     2 2 

打擊合奏實作 4     2 2 

合唱演出實務  6 3 3     



課程 

類別 
領域/科目及學分數 

建 議 授 課 年 段 與 學 分 配 置 

調整說明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  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

合唱演出實作 4   2 2   

合唱演出實習 4     2 2 

專題實作 4     2 2 

化妝與造型實作 4     2 2 

音樂編曲實習 4     2 2 

表演技術實習 4     2 2 

小            計 50 5 5 4 4 16 16 

校
訂
選
修 

一般科目 特殊需求領域 8 2 2 2 2   

視學生需求可選修生活管理、

動作機能、溝通訓練、社會技

巧、定向行動課程，採小組方

式開課。 

實習科目 

飲料基礎調製 

8   2 2 2 2 

1. 校訂選修實習科目：二、三年級

開設飲料基礎調製、點心烘焙、

手工皂基礎製作、鋼琴演奏同時

段開課，4選1。 

2. 選修實習科目以一學年一科目

且不重複為原則。 

點心烘焙 

手工皂基礎製作 

鋼琴演奏 

小             計 16 2 2 4 4 2 2 

校訂必修及選修學分上限合計 66 7 7 8 8 18 18 
 

學分上限總計 

（每週節數） 

186 

(31) 
31 31 31 31 31 31 

畢業學分數為 160 學分。 

每週團體活動時間（節數） 18 3 3 3 3 3 3 
含班會 1 及團體活動 2，不計

學分 

每週彈性學習時間（節數） 6 1 1 1 1 1 1  

每週總上課時間（節數） 210 35 35 35 35 35 35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